
2022年10月29日8时10分许，位于扶绥县的崇左市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区内四川著筑建筑工程有限

四川著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29”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公司负责施工的磷酸氢钙厂房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扶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及时做好事故善后事宜，开展事故

调查处理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进一步采取措施，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坚决防范遏制生产安全事故。

10月31日，扶绥县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成立了由分管副县长担任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应急局局长为副组长，县应急局、

县住建局、县公安局、县工信局、县总工会、县社保中心以及青年产业园管委会等部门人员组成的四川著筑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10·2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

取证、谈话询问、查阅资料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

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的问题，提出了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现将调查结

果报告如下：

四川著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著筑”）成立于2020年11月30日，注册地址：四川省德阳市

绵远街一段276号102生活广场1栋1-18-3号、1-18-4号、1-18-5号，注册资金：叁佰万元整，经营范围：各类

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勘察；施工专业作业等，系该项目的劳务分包单位。

杨XX，男，48岁，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东湖乡拱桥村5组，“四川著筑”公司工人，于2022年6月入职，

系事故死者。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2年10月29日上午，根据工作安排“四川著筑”设备安装队和机动队到磷酸氢钙厂房（以下简称“厂

房”）进行提升机机壳安装作业。7时许，设备安装队队长李X和安装班组组长李XX到“厂房”五楼将提升机预

留洞口（以下简称“洞口”，长2.4m，宽1.9m）的临边防护设施移除，准备安装提升机机壳。移除防护设施后

李XX带安装班组的2名工人到工具房取工具，李X到“厂房”二楼和三楼对已安装的提升机机壳进行检查。机动

队队长张X召开班前会后，安排机动队杨XX和马XX到“厂房”五楼进行作业。设备安装队离开后不久，杨XX与

马XX也到达“厂房”五楼作业现场，分别在“洞口”两侧楼板上作业。8时10分许，杨XX因钻孔电锤所接电源

线路太短，不方便作业，欲到马XX作业的位置接线。杨XX将情况告知马XX后，便往马XX作业的方向走去，走

到“洞口”位置时不慎从“洞口”处发生坠落。马XX作业过程中未注意到杨XX向其走来，听到楼下传来响声后

朝杨XX方向看去，但未见杨XX，便走到杨XX作业的位置寻找，也未看到杨XX，此时马XX意识到刚才的响声是

杨XX从“洞口”坠落发出的，立即往楼下跑去，边跑边通知在四楼进行安全巡检的安全员张XX和其他楼层的工

友。跑到一楼进到提升机井内（距离杨XX发生坠落位置落差24m）后，发现杨XX趴在提升机机壳内，左小腿骨

折，骨头外露，左手也断了，右手淤血。随后其他工友也赶到一楼提升机井边上开展救援准备工作。



（二）事故救援情况

在马XX往楼下跑的时候，其他工友（姓名不详）拨打了120急救中心电话请求救援，并电话通知项目经

理。工友们赶到一楼提升机井后，用脚手架钢管搭建平台，以便医护人员赶到后方便将杨XX抬出提升机井。张

XX和马XX在提升机井用木方垫着杨XX的头部，方便杨XX呼吸，并不断呼唤杨XX，此时杨XX还有意识，也发出

声音回应马XX，但旁人听不清他说什么。蒋XX接到电话后通知了安全员马X，并赶往现场。8时40分许，120急

救中心医护人员赶到现场，在现场对杨XX进行约20分钟紧急救治后，用救护车将其送往扶绥县人民医院抢救。

9时15分许，杨XX经县人民医院医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之后，“四川著筑”与死者家属取得联系，

死者家属于10月30日凌晨赶到扶绥处理善后事宜。

（三）应急处置情况

接到事故报案后，县公安局、县应急局、县住建局、青年产业园管委会等相关部门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赶往

事故现场，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四）事故善后事宜

事故发生后，“四川著筑”与死者家属就善后处理等相关事宜进行协商，于2022年11月1日达成了赔偿协

议并支付了赔偿金。死者杨XX于2022年11月2日在崇左市殡仪馆火化，火化结束后回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进行

安葬。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该事故造成杨XX一人死亡，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核定事故直

接经济损失约126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杨XX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对作业现场潜在的危险因素认识不足。

经查，杨XX到“厂房”五楼作业现场时，已发现“洞口”处无临边防护设施，在“洞口”边两侧仍有3.5米

宽楼板可行走，但其未充分辨识安全环境，靠近无防护设施的“洞口”行走，导致其不慎从“洞口”发生坠

落，造成其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杨XX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没有深刻意识到靠近无防护设施的“洞口”极易发生坠落危及人身安全。在作业

过程中，未充分认识到无临边防护设施的“洞口”存在事故隐患，因对作业环境存在的危险因素认识不足，往

马XX作业方向走去时，没有避开“洞口”往楼板安全处行走，导致其从“洞口”发生坠落事故。杨XX安全生产

意识淡薄，对作业现场存在的危险因素认识不足，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四川著筑”未按相关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在日常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存在以下行为：

1.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落实不到位。

经查，“四川著筑”安全管理不到位，未能按照“谁施工、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作业安全责任。设备安装

队移除“洞口”临边防护设施后，未安排人员值守存在事故隐患的作业现场，也未采取设置其他防护和安全警

示标识等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设备安装队和机动队在“厂房”五楼进行作业，未能加

强施工队的交叉作业安全管理，明确各施工队的安全职责，存在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事故。

2.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

经查，“四川著筑”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不到位，导致了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对作业现场潜在的危险因

素认识不足，造成事故。

“四川著筑”以上违法行为是导致该起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定，这起事故是因“四川著筑”安全生产管理、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导致员工安

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四川著筑”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建筑业企业职工安全培训教育暂行规定》第六条之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间接责任。依

）项的规定，建议由扶绥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给予一十四条第（一百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行政处罚。

（二）事故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杨XX，“四川著筑”工人，安全生产意识淡薄，对作业现场危险源辨识不足，造成死亡事故，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对这起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

建议不再追究相关责任。

2.李X，“四川著筑”设备安装队负责人，在该公司的设备安装工作中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到位，对这起事

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四川著筑”依据本企业的有关管理规定给予处理。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为吸取血的教训，防止此类事故再次发生，“四川著筑”需要进行以下安全生产整改工作：

（一）加强作业安全管理工作

“四川著筑”要全面加强建设项目作业安全管理工作，明确各施工班组安全工作职责。进一步细化、明确

各岗位的分工和职责，加强各岗位人员的责任落实，督促各管理人员履行岗位安全管理职责。加大作业现场安

全巡查力度，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加强施工队伍

交叉作业安全管理，要确保交叉作业不制造隐患、不遗留隐患。保证作业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全力提高安全作

业水平。

（二）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

“四川著筑”要严格按照建筑行业标准制定教育和培训计划，加强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工作要

结合实际，有针对性，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要严格开展教育培训考核工作，确保员工经教育培训考核合

格，方可上岗作业；要让员工切实受到教育，提高安全风险辨识和化解安全风险的能力，认识到安全生产无小

事，无旁观者，都是参与者，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意识，掌握相关岗位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在工作中自觉遵守

有关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做到安全生产。

（三）认真吸取事故教训，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四川著筑”要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工作，举一反三，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根据日常作

业需要，进一步细化各岗位安全职责，制定各岗位安全职责清单，保证每位员工能牢记各自的安全职责，将安

全职责落实到位。加强安全作业巡查力度，杜绝麻痹大意、工作松懈、侥幸心理，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从

源头上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四）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管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崇左市广西中国-东盟青年产业园管理委员会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法定原则，对施工项目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督管理和安全生产、建筑

施工法律法规宣贯，强化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项安全风险防范措施。

四川著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0·29”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2年11月25日


